
黔市监办函〔2022〕21 号

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
粮食购销领域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

和明码标价执法指引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市场监管局，遵义综合行政执法局：

2021 年 9月以来，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部署，市场监

管总局开展了粮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，对粮食购销领域扰乱

市场秩序的价格违法行为、价格垄断行为、计量违法行为以及其

他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了检查。

为加快推进粮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，强化和规范各级市场监

管部门查处粮食购销领域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和明码标价工作

的执法指导，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下发了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查处

粮食购销领域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行为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市监竞争发

〔2022〕8 号）和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粮食购销领域明码

标价执法指引〉的通知》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14 号），现将文

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1.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查处粮食购销领域价格收费违法

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－2－

违规行为的指导意见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8 号）

2.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《粮食购销领域明码标价执

法指引》的通知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14 号）

2022 年 2 月 10 日

【不收文】省市场监管局发文员


